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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2月3日 星期六

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12 广而告之YONGKANG DAILY

信 息 我 们 提 供
机 会 请 你 把 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招生专业：法学/会计学/工商管理/学前教育/小学教育/机电一体化技术/汉
语言文学/行政管理/土木工程等专业。

报名地址：1.永康市江南街道下园朱 268 号永康学院招生中
心（南苑中学北侧）；2.永康市东城街道学院南路 16 号行政楼 205
永康学院招生办。

联系电话：87117906、89263118
国家开放大学浙江分部招生监督电话：0571-89983111

周末、寒假照常招生! （扫码可报名）

国家开放大学（原中央电大）
2024年春季大专/本科招生

免试入学 学习灵活 公立学校 文凭可靠!

结算公告
有关永康市田川未来社区C、D、E、F、

G地块整平工程（建设单位：永康市城投宏
泰置业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浙江万里建设
工程有限公司）的材料款、民工工资及其他
有关债务，请于2024年2月3日起到浙江
万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登记。联系电话：
0576-87820702。如截至2024年3月18
日止未登记的，作自动放弃处理。

浙江万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2024年2月2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出售

东阳南马镇花园村东永

一 线 ，标 准 厂 房 出 租

9000 ㎡。 出 售 厂 房 39

亩。电话：13905899343

何先生。

体育馆旁厂房出租

300㎡至 3000㎡出租。

13735708390，698390

出 租
东永二线旁（道明光学

对 面）店 面 5 间（可 分

租）、厂房 5000㎡（有电

梯，可分租），交通方便。

13905894350，664350

15257989261，588261

新厂房出租

九鼎路 56 号整幢新厂房

出租，1-5 层共 7500㎡，

有 电 梯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705898572，

13868958510，734394

万达瞪眼牛旺铺转让

接 受 即 可 营 业

13858932332

遗（灭）失声明
兹有象珠镇雅吕村吕和先
不慎遗失（灭失）集体土地
使用证/不动产权证，证书
号：永597集建1992字第
0976 号 ，宗 地 号 ：
597-01-011，土地坐落
象珠镇雅吕村，特此声明上
述证书作废，由此引起的一
切法律责任由声明人自负。

声明人：俞香叶
2024年2月2日

西溪西山厂房出租

西 山 工 业 区 宏 业 路 42

号 1150㎡，钢 棚 ，出 入

好。胡 15268674706

声 明

永康市小伙伴幼儿园遗

失财务专用章一枚，声

明作废。

遗失声明

李 红 敏 遗 失 中 国 太 平

洋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

公 司 金 华 中 心 支 公 司

的 保 险 销 售 从 业 人 员

执 业 证 书 ，证 号 ：

00201411330700004815

声明作废。

为规范方岩风景名胜区旅游秩序和车辆通行秩序，保障
景区道路通畅，结合景区通行实际，决定于春节期间对石鼓
寮停车场至世方线（西村连接线）道路采取交通管控措施，现
通告如下：

一、车辆限行时间及对象：2024年2月9日-2月16日7:
30-16:00。除执行公务车辆外的其它机动车辆。

二、限行区域：石鼓寮停车场至世方线（西村连接线）道
路实行单向通行，车辆由该路段驶离景区。

三、限行措施
1.限行时段内，该路段实行单向通行，车辆停放至景区停

车场，游客可从南门票务中心购票上山。请广大机动车驾驶
人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，并服从现场交警和
管理人员的指挥。因实施单向通行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的
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
2.本通告解释权归方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与永康市
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所有。

方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
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
2024年2月2日

方岩石鼓寮景区限行通告

限行路段

2024年2月3日（第1602期）
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3）浙0784破75号之一

2023年12月15日，本院根据债务人的

申请裁定受理吴颖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

案。管理人就债务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涉

及相关情况询问债务人，管理人要求其在

2024 年 1 月 25 日前提交书面偿债方案，吴

颖未向管理人提供可变现的财产或者可供

分配的款项，也未向管理人提交书面的偿债

方案，管理人请求本院终止个人债务集中清

理程序。本院认为，管理人就债务人申请中

的情况询问债务人，债务人未能在规定期限

内作出正式的答复，管理人应当提请终结个

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

一项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裁定

终止吴颖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76号之一

2023年12月20日，本院根据债务人的

申请裁定受理方华钦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

案。管理人经向方华钦调查询问，方华钦自

述除已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债权人颜

南星的债务外，还向其他三人借款至今未

还，但其未向管理人提交债权债务清册，也

未提供其他三位出借人的联系方式，且方华

钦现生活困难，无力偿还债务，也无法提出

偿债方案，管理人请求本院终止个人债务集

中清理程序。本院认为，方华钦未提供完整

的债权人清册，管理人对方华钦个人债务集

中清理工作无法继续开展，管理人应当提请

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

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本院于 2024 年 1 月 30

日裁定终止方华钦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3449号

吕燕（住永康市江南街道龙域天城 10

幢 2 单 元 301 室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8311050320）：原告王莉与被

告吕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判

决如下:一、由被告吕燕归还原告王莉借款

本金 157581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

从 2023 年 8 月 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
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

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后

七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驳回原告王莉的其他

诉讼请求。如被告吕燕未按判决指定的期

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
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

案案件受理费 3940元，公告费 400元，合计

4340 元，由原告王莉负担 50 元，由被告吕

燕负担 4290 元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
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
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

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
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

诉状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

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逾期未上诉
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4527号

梅振华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大溪

塘 村 老 鸦 堰 48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8307120816）:本院受理原告

徐献勇与被告梅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
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

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

下:由被告梅振华归还原告徐献勇借款本金

45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从 2023

年 10 月 8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

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

际还款之日止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

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梅振华未按判决指定的

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
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

案案件受理费 8050元，公告费 400元，保全

费2770元，合计11620元，由被告梅振华负

担。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永康市人

民法院古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
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

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

人人数提交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
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4752号

吕丰尧、赵应敏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

街道河东路5幢2号）:本院受理原告黄惠玲

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
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（2023）浙

0784 民初 4752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如下:

由被告吕丰尧、赵应敏归还原告黄惠玲借款

150 万元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

行完毕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

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

理费 1830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共计 18700

元，由被告吕丰尧、赵应敏负担。如不服本

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
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
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
级人民法院;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.

上诉状。

（2023）浙0784民初5440号

梅振华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大溪

塘 村 老 鸦 堰 48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
330722198307120816）:原告颜飞星与

被告梅振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

结。判决如下:一、由被告梅振华归还原告

颜飞星借款 15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

损失从2023年5月2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

五日内履行完毕。二、驳回原告颜飞星的其

他诉讼请求。如被告梅振华未按判决期间

给付金钱义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给付

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。本案受理费 3300

元、保全费 1270 元、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

4970 元，由被告梅振华负担。如不服本判

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
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
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
级人民法院: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

五日内，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

提交上诉状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
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逾期未

上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4）浙0784民初101号

永康市欧申纳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

（住所地: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西塔二路 33 号

第 3 幢 2 楼）、吴东华（浙江省永康市花街镇

八字墙村八字墙北区251号，公民身份号码

330722197612118611）:本院受理原告永

康市领越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欧申

纳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、吴东华合同纠纷

一案已审结，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

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

判决如下:一、解除原告永康市领越工贸有

限公司与被告永康市欧申纳斯自动化设备

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签订的《设备

定制合同》。二、由被告永康市欧申纳斯自

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永康市领越工

贸有限公司预付款 3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

失（利息损失自 2023 年 12 月 20 日起按全
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

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，款

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三、驳回

原告永康市领越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

请求。如被告永康市欧申纳斯自动化设备

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

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

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 288

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永康市欧申纳斯自

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担。本判决为终审判

决。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永康

市人民法院倪宅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
视为送达。


